关于夏季学期国（境）外专家课程报销说明
1、费用标准：
路费——往返经济舱；
住宿——每人每天不高于500元或不超过四星级宾馆的标准间，住宿时间为授课阶段，最多不超过14天；
餐补——每人每天200元，补助为授课阶段，最多不超过14天；
酬金——500元/学时（税后）。
2、费用报销：学院负责报销具体事宜，教务处负责审核。
3、报销流程：
（1）学院张贴报销单；
（2）经    手——课程联系人签字，
验    收——国际处负责人签字，
部门主管——教务处负责人签字；
（3）需准备邀请函、护照复印件（含首页、入境盖章页），报国际处相关材料需要准备两份，酬金和差旅报销均需以上材料；
（4）机票需准备付款凭据，包括以下几种形式：
A 浅绿色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，
B 国内航空公司或旅行社开具的机打发票（需附电子客票行程单），
C 网上打印的电子机票，含付款信息；
（5）校外住宿费需提供发票报销，附上酒店开具的住宿明细；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_GoBack]（6）酬金和餐补，按财务处校外劳务发放程序办理，需填写护照号、联系方式，且本人签字。
（温馨提示：根据财务处相关要求，外籍专家酬金原则上不得代领。若专家持有境内银行卡，可直接发放至该账户；若无境内银行卡，需通过国际汇款方式支付，并按规定签订服务协议。服务协议模板由国际处统一提供，需到财务处对外窗口进行签字处理，供各学院参照执行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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